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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基本資料暨運用規劃說明表 

 

註：如為學術(或政府)機構、非營利事業體、公益單位等，標記*者為必填事項，其餘欄位得免填。 

填表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 公司資訊              

*公司名稱 

中文   
*國別： 

英文  

*公司據點 

公司地址： 

分公司、辦事處國外據點： 

□無 

□有(可複選)：位於□1臺灣  □2日本  □3韓國  □4中國大陸(含港澳)  

□5美國、加拿大  □6東南亞區域  □7中東、西亞區域  □8歐洲  □9

非洲  □10中南美洲  □11其他(大洋洲…) 

下列地區對於公司營運之重要程度：(請依重要程度排序1至5) 

□1臺灣  □2日本  □3韓國  □4中國大陸(含港澳)   □5美國、加拿大  

□6東南亞區域  □7中東、西亞區域  □8歐洲  □9非洲  □10中南美
洲  □11其他(大洋洲…) 

工廠地址 (若無，則無須填寫) 

*公司統㇐編號  *董事⾧/代表人  

實收資本額(仟元)  總經理  

年營業額(仟元) 

(請填最近㇐年資訊) 
 員工人數  

財務資訊 

(請摘自「最新年度稅報與

本年度自結財務報表」) 

財務指標之數值 指標定義說明 

股東權益  *係指淨資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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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資訊 

(請說明或提供相關資料) 

營業毛利率  
營業毛利率= 

營業毛利/營業收入 

*請檢附近二年營收狀況資料 

(包括：資產負債表、損益表、持股10%(含)以上股東名單等； 

成立未滿二年之公司，請提供截至目前最新之資料； 

如為學術(或政府)機構、非營利事業體、公益單位等，請說明本案之經費
來源與期間，例如:政府或民間計畫、基金提撥、產學合作、捐贈等。) 

(請說明或提供相關資料) 

主要產品/服務  銷售地區  

年研發經費(仟元)  研發人力 人 

*公司聯絡人  *職稱  *公司電話  

*電子信箱  

 公司營運資訊  

*經營業務說明 

• 請說明： 

 

• 如有再讓與之規劃，請敘明再讓與對象之經營業務內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若無，則無須填寫) 

 *運用規劃  

 

□為製造產品之用 

□銷售產品之用 

□為募資之用 

□為訴訟之用；對象(或潛在對象)：______國別：_______ 

□其他：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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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用規劃補充說明：(如不敷使用，得自行加頁填寫) 

 

 

 

 

 *境外實施規劃 

□ 無 

□ 有；則敬請㇐併填妥以下(㇐)~(二)欄位 

(㇐) 境外實施用途：      

□自行生產或製造：實施區域為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再讓與 □再專屬授權 □再非專屬授權： 

  □預計對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□實施區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□用途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訴訟 

  □對象(或潛在對象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□訴訟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敘明用途及實施區域) 

(二) 加價金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*公司大小章 (蓋章處) 

 
 

 
 

(請蓋公司章及負責人章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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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 上述事項若有缺漏者，本公司同意工研院得要求本公司補正或逕予退件。若廠商

有不實陳述者，工研院得解除契約，本公司絕無異議。 

二. 本公司知悉，工研院係依據本表單所提供之資訊，報請政府核准，或依法接受相

關主管機關之查察；本公司與負責人保證秉持誠信原則提供正確且完整之資訊與

資料，倘有登載不實之情事，本公司願自負刑法第214條「明知為不實之事項，而

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三年以下

有期徒刑、拘役或㇐萬五千元以下罰金」責任。 

 


